
磋商项目技术、服务、商务及其他要求
（注：带“★”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，采购人、

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，并明确具体要求。带“▲”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

的参数需求，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，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。）

3.1、采购项目概况

聚焦企业、群众需求，搭建天府新区自助服务终端管理系统，以“高频查询类、简单办理类、实

用打印类”服务为导向，租赁一批自助服务终端设备，完成政务服务事项和应用入驻自助服务终

端，引导自助服务终端进入街道、村居社区、楼宇园区等，在全区政务服务领域推行以“智能办”

“零材料办”为重点的“极简办”服务，建立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简化办理模式。推动更多事项

全程自助办理，创新开展新区政务服务“极简办”，逐步实现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的极简办理，为

企业和群众提供极简办事体验。通过构筑自助办服务模式，简化办事流程、减少审批环节，减少

人力资源的投入、减少交互成本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在 15 分钟的范围内，企业群众可以轻松

到达政务服务场所，通过综合自助服务终端，更加方便地获取日常生活所需的政务服务，节省大

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提升办事便捷度。

3.2、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

3.2.1 服务内容

采购包 1：
采购包预算金额（元）: 1,150,000.00

采购包最高限价（元）: 1,150,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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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 服务要求

采购包 1：



标的名称：四川天府新区“自助办”“极简办”项目终端设备租赁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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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以实际采购数量为准

供应商需提供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

于：总体设计方案、政务服务事项及

应用接入方案、项目实施方案、服务

方案等内容。

3.2.3 人员配置要求



采购包 1：
/

3.2.4 设施设备要求

采购包 1：
详见磋商文件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

3.2.5 其他要求

采购包 1：
/

3.3、商务要求

3.3.1 服务期限

采购包 1：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095 日

3.3.2 服务地点

采购包 1：
成都市天府新区

3.3.3 考核（验收）标准和方法

采购包 1：
参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(财库〔2016〕205 号)

的要求以及招投标文件进行验收。

3.3.4 支付方式

采购包 1：
分期付款



3.3.5 支付约定

采购包 1： 付款条件说明： 合同签订生效后，采购方收到供应商提供的有效票据凭证资料后，

采购方向供应商支付第一笔款项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.00%。
采购包 1： 付款条件说明： 供应商交付全部设备、按采购方要求接入应用，完成安装并投入使

用后满 30 天，采购方收到供应商提供的有效凭证资料后，采购方向供应商支付第二笔款项 ，达

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5.00%。
采购包 1： 付款条件说明： 完成合同约定所有服务并验收合格后，采购方收到供应商提供的有

效凭证资料后，采购方向供应商支付合同剩余款项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14 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

额的 5.00%。

3.3.6 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

采购包 1：
按磋商文件及合同具体条款约定

3.4 其他要求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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